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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侵害請求權及損害賠償之計算 

裁判字號：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0年度民專上字第 47號 

裁判日期：101年 4月 26日 

系爭專利：新型第 M333949號「自動撥掃裝置」 

相關法條：專利法第 57 條、第 84 條及第 85 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細則第 33條第 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6款 

判決要旨： 

排除侵害係一種不作為請求權，故客觀上有侵害事實或侵害之虞

為已足，毋須再論侵害人之主觀要件，且權利內容之完全實現上，如

遭到某種事由之妨害或有妨害之虞時，權利所有人當然有權請求排除

該妨害，以保全權利的完整性，此時應與侵權人之主觀要件無關。對

此，無體財產權亦同，專利權人所享有之排他權利，因加害人之妨害

行為而喪失其完整性，或有妨害之虞，而可能喪失完整性，專利權人

當然可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而毋庸論其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過

失。又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係為填補權利人因侵權行為所生財

產上或非財產上之損害，旨在調和個人自由及社會安全之基本價值

下，係採過失責任主義為原則，亦即以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 

系爭專利產品之主要功能即係自動撥掃裝置，且係該產品有別於

其他產品之技術特徵，亦係消費者著眼購買之主要依據，若無此功

能，消費者自會購買一般手動產品，故上訴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

自然應依整台機器計算，而非單以該技術裝置之構件比例計算。 

 

【判決摘錄】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被上訴人為新型第 M333949號專利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並經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所核發之新型技術報告認系爭專

利具有專利性。詎上訴人昌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澤公司）

未經被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利用系爭專利之技術生產、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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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品名、型號為 UB-2100ECK、 UB-23SECK、 UB-25SECK、

UB-3100VECK 及 UB-3100ECK 之集塵器產品（下稱系爭產品），

經被上訴人自市場上取得並送鑑定後，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

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侵害系爭專利。上訴人雖於 97 年 1 月

17日提出專利舉發，並經智慧局認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4項不具進步性，為舉發成立，應撤銷系爭專利之審定。然該

審定書中之附件 9、附件 10 之實物照片與附件 2 上訴人昌澤公

司型錄產品型號雖相同，然外殼形狀、銘牌、告示牌大小、濾網、

束環及集塵袋，均不相同。且附件 2之型錄係 96年 10月所印製，

與附件 9、附件 10 並非同期產品，況附件 9、附件 10 之提出日

期距舉發日已逾 2年，與經驗法則有違，並參酌現場勘驗結果，

實不得作為舉發證據。該審定即駁回之訴願決定，並已經智慧財

產法院 100 年度行專訴字第 60 號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之

判決。系爭專利仍然有效，且上訴人所製售之系爭產品侵害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 

(二)關聯證據應採嚴格認定，其間略有差異，即應認定無法勾稽。依

被證 8 至 11 之實物照片顯示，雖可得知實物外觀及其相關組成

構件之結構，惟均未顯示產品型號銘牌，僅有上訴人自行書寫標

註型號。被證 17 之實物照片上銘牌，顯示集塵器產品型號為

UB-2100ECK 及 UB-3100ECK，銘牌所顯示之製造日期「MFG.DATE 

2007.10」與被證 7 印製發行日期相同，惟其銘牌上顯示上訴人

公司商標位置，與被證 7 型錄之產品銘牌上顯示公司商標之位

置，兩者不同。而上訴人向智慧局就系爭專利提起舉發案相關書

證，在被證 2中之附件 2為產品型錄，該型錄與被證 7產品型錄

明顯不同，上訴人亦自承：目錄上圖片有經過修圖，且角度不同，

銘牌標示位置確實不同云云。則依關聯證據應採嚴格認定原則，

其間略有差異，即應認定無法比對，故被證 8 至 11 之實物與附

件 2、被證 7之型錄證據，顯難依比對而發現其關聯性。另被證

17、18 實物照片與被證 7 產品型錄不同，亦無法證明被證 7 與

被證 8至 9之關聯性，當無法證明被證 8至 9之產品在系爭專利



3 
 

申請前已公開；被證 10、11 亦未顯示產品型號銘牌。故被證 7

與被證 10、11亦無法比對，不足以證明被證 10、11之產品，在

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 

(三)上訴人另以被證 14、22、25 含採購單、對帳單、銷貨單、統一

發票及出口報單、被證 26即 96年度產銷存明細表及上證 1、3、

4、5、6之新證據組合，主張系爭專利不具專利要件，然上訴人

未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就上證 1、3、4、5、6之新證據主張或抗辯，

遲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始於 100年 7月辯論意旨狀(三)主張，將

請美國 The JDS COMPANY（下稱 JDS公司）寄回產品所附說明書

及向美國客戶取回民國 96 年 12 月當時售出之 UB-2100ECK、

UB-3100ECK 等型號之集塵器即上證 1、3、4、5、6 之新證據。

惟上開新證據，應不得在上訴審或原審準備程序後言詞辯論再行

提出，既上證 1、3、4、5、6等證據不得再行提出，則上訴人主

張與上開證據組合，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顯屬無理。另

上訴人於上訴時始提出依專利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先使用

權主張，亦屬逾時提出，均違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33 條

第 2項之規定。 

(四)上訴人自承「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之技術特徵差異，在於先前之

撥掃裝置係利用人力轉動旋轉把手，以帶動撥掃構件旋轉，進而

帶動撥掃翼片，並利用軟質膠片對該集塵濾網(11)內壁的濾材

(12)所積附的塵屑做全面性的撥掃。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係以馬

達帶動撥掃構件旋轉。」「設有馬達之自動撥掃裝置，是將該撥

掃構件之作動方式，改成電動馬達，與連軸裝置軸接，再由連軸

裝置與撥掃構件銜接之方式，使該撥掃構件得以隨馬達之轉動而

轉動。」顯見系爭專利確有增進系爭產品之功能。而上訴人於發

行之銷售型錄中就侵權產品 UB-2100ECK、UB-3100ECK 等型號，

強調具有自動撥掃裝置，甚或銷售該產品之美國 JDS公司，亦以

該功能作為產品之特點，如上訴人發行之 000000000 年、

000000000年型錄及 JDS銷售網頁查詢資料供參，若自動撥掃裝

置非屬重要，何需於銷售型錄上強調其功能，益證上訴人以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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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掃裝置吸引消費者，並為消費者決定購買與否之依據，亦可知

自動撥掃裝置對系爭集塵器產品之重要性，則上訴人主張「撥掃

裝置」之有無或以「手動」或「馬達電動」帶動旋轉，並不影響

集塵器發揮其功能之主要關鍵組件，更非消費者購買集塵裝置之

主要考量因素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則上訴人以自動撥掃裝置占

系爭產品之成本比例，計算所受利潤，顯不合理。 

(五)上訴人林坤益為上訴人昌澤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其因執行業務致

侵害被上訴人系爭專利權，依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民法第 28

條等規定，自應與上訴人昌澤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專利法第 108 條準用同法第 84 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請求排除侵害及上訴人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並依專利

法第 108 條準用同法第 8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依財政部臺灣

省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 100 年 5 月 13 日中區國稅東山一字第

1000003971號函檢附之製成品進產銷明細表，統計上訴人 97年

度、98年度銷售侵權產品數量；暨財政部臺中關稅局 99年度及

100年度之出口報單，統計上訴人 99年度、100年度侵權產品之

數量，並依上訴人提貨單所載之成本，計算上訴人之利潤為新臺

幣 15,641,090 元。因系爭專利相關技術已揭示於專利公報，且

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為同業，上訴人明知前揭技術，被上訴人已取

得專利，竟加以製造與販賣，其係故意侵權甚明，依專利法第

108 條準用同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被上訴人並得請求 3 倍之

損害賠償，故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 300萬元，應屬合理。 

 

二、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所有第 M333944 號專利(原審被證 5)之申請日係 96 年 10

月 18 日，早於系爭專利，已揭示縱向軸桿、縱向軸桿受馬達傳

動之設計，系爭專利與被證 5均係利用連軸裝置，作為集塵濾網

頂部馬達與內部撥掃機件之銜接連動，兩者之結構、連動關係相

同。上訴人昌澤公司曾就系爭專利提出舉發，並經智慧局認定系

爭專利請求項第 1至 4項均不具進步性，而為舉發成立，應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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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之審定。系爭產品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銷售，系爭

產品之外型雖因下游零件廠商不同或內外銷因素，有些微不同，

惟其結構均相同，再觀諸上訴人於 96年 10月份印製之產品型錄

及上訴人請求美國 JDS公司寄回 96年 12月時隨上開產品所附之

產品使用說明書可知，上訴人確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銷售系

爭產品，且與系爭專利使用相同結構，自不受系爭專利之效力所

及。 

(二)系爭專利確得因舉發附件 2、9、10、11 之結合而可證明不具進

步性，原審判決之判斷顯與上開審定處分及原訴願決定之結論不

同，顯有違誤。縱認原審定處分、原訴願決定認定系爭專利不具

進步性所依憑之證據，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惟依上訴

人於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行專訴字第 60 號新型專利舉發之行

政訴訟事件中，於 100 年 10 月 7 日自美國 JDS 公司運回上訴人

前於 96 年間公開銷售予第三人世朗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再由世

朗公司銷售至美國之型號「2100CK」之集塵器機器實物，並結合

上訴人在原審所提出之被證 25、被證 26等，亦得以證明系爭專

利不具進步性： 

1、該自美運回之型號「2100CK」集塵器實物係在系爭專利申請日

前，即已進行公開銷售。再對照世朗公司 2007 年 11 月 6 日之

採購單、上訴人昌澤公司之應收帳款對帳單、銷貨單、上訴人

昌澤公司於 96 年 12 月 27 日開立發票字軌號碼為 WU00000000

之統一發票、財政部台中關稅局所留存之 96年度「昌澤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製成品進產銷明細表」、「昌澤 96年度集塵器製成

品資料」、出口報單、世朗公司之商業發票，透過上開證據結

合，可證明上訴人自美運回之該部「2100CK」之集塵器機器實

物具有證據能力。至於該部「2100CK」集塵器實物，其機器外

殼上銘牌之「DATE」雖載有「2008 01」，係因該批機器係於 96

年 12月間，由上訴人昌澤公司先行銷售交機給世朗公司，再由

世朗公司售予美國 JDS 公司，再由 JDS 公司銷售予在美之消費

者。而該批集塵器於出廠報關時已接近 2007年年底，再加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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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至美國的時間，於抵達美國時已為 2008年，故上訴人方依客

戶即世朗公司之要求於銘牌之「DATE」打印「2008 01」，以合

於該批集塵器實際運抵美國之時間。然此一自美國運回之機器

確為 2007 年 11 月間世朗公司向上訴人訂購，並於 2007 年 12

月 27 日由上訴人交貨，世朗公司於 2007 年 12 月 28 日辦理報

關出口之機器。另該部自美運回之「2100CK」集塵器實物，係

美國 JDS 公司前於 2008 年 5 月 15 日出售給位於美國加州之 ED 

RIZZARDI，此有美國 JDS公司之「Packing Slip/Receipt」（裝

箱單）、貨物提單可證。其中裝箱單「Description」欄第 1項

記載「2100CK-2 HP Cyclone＃073624」，與上證 1號自美運回

之「2100CK」銘牌上集塵器製造序號「073624」相符，故可知

該自美運回之「2100CK」集塵器即為 JDS公司於 2008年 5月 15

日出售予 ED RIZZARDI 之集塵器。且依財政部台中關稅局所留

存之 96年度「昌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製成品進產銷明細表」、

「昌澤 96年度集塵器製成品資料」所載，上訴人昌澤公司在 96

年間僅於 12 月 27 日有發票字軌號碼：WU00000000 之型號：

「2100ECK」集塵器 29部之交易記錄。至於 97年間則須至 9月

間上訴人昌澤公司方有第一筆「2100ECK」集塵器之交易記錄，

而上訴人自美運回之「2100CK」集塵器卻係於 97年 5月即由 JDS

公司銷售予最終端消費者 ED RIZZARDI。可知該「2100CK」集塵

器應確為 96年 12月 27日上訴人昌澤公司交貨給世朗公司、世

朗公司於 96年 12月 28日報關出口之集塵器產品，否則美國 JDS

公司何能於 97 年 5 月即有「2100CK」集塵器產品售予 ED 

RIZZARDI，綜上所述「2100CK」集塵器機器實物，確有證據能

力。 

2、自該美國運回台灣之型號「2100CK」集塵器實物觀之，該集塵

器亦同樣利用一「自動撥掃裝置」達到過濾收集塵屑，並使塵

屑落入與集塵濾網套接之集塵袋中。而拆解該集塵器實物後，

亦可發現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之技術特徵，則系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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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之技術特徵已幾為該部自美國運回之

「2100CK」集塵器實物所揭露，而不具進步性。 

3、上訴人在世朗公司型號「2100CK」、「3100CK」集塵器機器出

貨時，均會隨機提供操作說明書以供購買客戶參酌。且依該操

作說明書封面載有「JDS 2 HP Cyclone」、「The JDS Company」

等字樣，亦可證明該操作說明書係供美國 JDS 公司在銷售型號

「2100CK」、「3100CK」集塵器時所使用，故該操作說明書之

出版日期應早於型號「2100CK」、「3100CK」集塵器出廠時間

或至少與型號「2100CK」、「3100CK」集塵器出廠、報關時間

相當。即在系爭專利申請前，而應認具有證據能力。依上證 6

號附件 2 型號「2100CK」操作說明書第 8 頁（FIG.2B）圖、第

11 頁「EXPLODED DIAGRAM」圖，以及型號「3100CK」操作說明

書第 11頁（FIG.6-A）、第 12頁「EXPLODED DIAGRAM」圖所載，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之技術特徵，均可在前開操作說

明書內發現相對應之構件及其組合。 

4、至被上訴人雖於原審稱型號「2100CK」集塵器操作說明書之目

錄載明第 10頁為爆炸圖（EXPLODED DIAGRAM），然該操作說明

書第 10 頁卻非爆炸圖，爆炸圖在第 11 頁云云，惟該份操作說

明書為上訴人於 96年間由自世朗公司提供底稿以進行印刷並裝

訂，所有資料均由世朗公司提供，或因世朗公司所提供之底稿

本身即於頁碼編碼發生錯誤所導致，此自原審被證 28、上證 6

號附件 2，二份均為「2100CK」集塵器之操作說明書均有此一情

形即可知，實非上訴人刻意編纂。 

(三)被證 7產品型錄印刷出版日期為 2007年 10月，早於系爭專利申

請日（97年 1月 17日），然依經驗法則，該型錄實際上之製作

日期應更早於其出版日期。至於被證 17 照片所呈現之

「UB-2100ECK」、「UB-3100ECK」機器實物，依被證 18 智慧局

99 年 7 月間之勘驗結果及勘驗照片所載，於機器實物銘板上之

製造日期（MFG.DATE）均載為「2007.10」。故可知被證 17照片

所示之機器製造日期實物也應在系爭專利申請前。至被證 17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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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所呈現之「UB-2100ECK」、「UB-3100ECK」機器實物，係屬內

銷機種，而被證 7產品型錄上之照片則為外銷機種，其外觀及規

格本即因客戶要求、各國電壓、電流、頻率規格不同而會有不同

之調整，被證 7產品型錄僅為一機器型錄，當無可能將所有不同

規格或不同外觀之機器照片全數拍照後作成型錄，此亦不符一般

交易常態，故上訴人方於被證 7產品型錄內頁最下面一行均以英

文記載「昌澤保留未經告知而改變或調整規格以及產品外觀之權

利。實際產品外觀可能變更」等語以使客戶知悉縱為相同之機器

型號，機器外觀、規格仍可進行調整，既被證 7產品型錄在集塵

器型號「UB-2100ECK」、「UB-3100ECK」之介紹頁下方均已記載

上開說明，則雖屬相同型號機器產品，仍可能因規格不同等因素

調整機器外觀，故對上訴人而言，雖屬不同規格，但仍使用相同

型號進行交易，應為上訴人之交易常態。則雖被證 7產品型錄所

載之機器型號為「UB-2100ECK」、「UB-3100ECK」之集塵器外觀、

規格，與被證 17 照片所示之「UB-2100ECK」、「UB-3100ECK」

集塵器實物之外觀、規格略有不同，然依上開說明，堪認被證 7

產品型錄得與被證 17 照片所示之機器實物進行比對，具關連性

而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不具進步性。 

(四)依被證 5，上訴人所有之新型第 M333944號「集塵機之集塵筒自

動撥掃裝置」專利所示，早於系爭專利申請前，上訴人即已有使

用與系爭專利相同之技術，此觀原判決認定之內容亦可為證。且

依被證 26 上訴人 96 年間集塵器製成品資料所載，上訴人確於

96 年間即有生產、製造型號「UB-2100ECK」集塵器之事實。另

依另案行政訴訟事件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無論上訴人自美運回之

「2100CK-2HP Cyclone＃073624」集塵器實物係如上訴人於該案

所陳，係在 96年 12月 27日銷售予第三人世朗公司，亦或於 97

年 1月 7日銷售予世朗公司，均係在系爭專利申請日發生，合於

專利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所稱之「申請前已在國內使

用」，或至少可認為「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而依上訴人 96

年間「UB-2100ECK」集塵器、「UB-3100ECK」集塵器生產數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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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可知上訴人 97 年至 100 年系爭型號「UB-2100ECK」、

「UB-3100ECK」、「UB-23SECK」、「UB-25SECK」集塵器之生產

數量、乃係利用原有之生產設備得達到之生產量或根據原有之準

備所達到之生產量，而屬上開專利法第 57 條第 2 項規定所稱之

「限於在其原有事業內繼續利用」。綜上所述，應認系爭專利權

效力依專利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項規定不及於上訴人

生產、製造系爭型號「 UB-2100ECK」、「 UB-3100ECK」、

「UB-23SECK」、「UB-25SECK」集塵器之行為。 

(五)縱認系爭專利確為有效，且上訴人亦對系爭專利構成侵害，惟原

審認定並計算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仍有疑義： 

1、以上訴人所銷售集塵裝置之運作原理說明，集塵器自左側將塵

屑吸入，約有 9 成以上之塵屑會自動掉入與吸塵器馬達相連通

之集塵桶內，另約有不到 1 成之細微塵屑會隨吸入之空氣進入

內設有濾網、濾材之過濾桶內，其下並套接一集塵袋，以盛接

掉落之細微塵屑。而在集塵器未設有撥掃裝置時，細微塵屑容

易附著在設有濾網、濾材之過濾桶內。至於如系爭專利說明書

所揭之先前技術，乃係在過濾桶內設有一撥掃構件，並依桶身

長度設置不同組數之撥掃翼片，在撥掃翼片之一端則設有軟質

膠片。而該撥掃構件則透過在桶身上、下二軸座之設置，使其

得以旋轉，再透過該撥掃構件之一端穿出過濾桶，並套接把手，

使操作者得以利用把手旋轉該撥掃構件，並利用該撥掃構件之

撥掃翼片、軟質膠片，撥掃卡附在過濾桶之濾網、濾材上之細

微塵屑。至於設有馬達之自動撥掃裝置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 2 項技術特徵，則是將該撥掃構件之作動方式，改成電動

馬達與連軸裝置軸接，再由連軸裝置與撥掃構件銜接之方式，

使該撥掃構件得以隨馬達之轉動而為轉動。然而此類集塵裝置

之主要功能應在於吸塵器得否順利的將空氣中之塵屑吸入裝

置。以及吸塵器之吸塵功率可否達到工業場合之要求。故所謂

「撥掃裝置」之有無或以「手動」、「馬達電動」帶動旋轉等

節，並不影響集塵裝置，主要吸塵功能之發揮及運作，且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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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集塵裝置發揮其功能之主要關鍵組件，更非消費者購買集塵

裝置之主要考量因素。則無論自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

之範圍、先前技術與系爭專利間之差異，以及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 2 項對於整體集塵器運作之影響，既然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 2 項之主要技術，乃為與集塵裝置發揮其重要吸塵

功能無關之以電動方式帶動過濾桶內「撥掃裝置」旋轉，則計

算上訴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即不應以上訴人銷售整體集塵

裝置機台之利潤為基礎。而上訴人所生產之系爭四種型號之集

塵器，依其零組件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技術特徵有

關之生產成本計算，上訴人就銷售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 2項技術特徵之裝置之獲利應為 79,693元。 

2、又系爭「自動撥掃裝置」既以「裝置」為其專利名稱，則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之各個構件本即各自單獨可發揮其功

能，而在計算損害賠償時，並非不能單獨計算。系爭專利之各

項構件既可單獨發揮其功能，則計算本件上訴人應負擔之損害

賠償責任，即不應以整部集塵裝置進行計算，而應以與系爭專

利相關之構件進行計算。 

三、本案爭點 

(一)上訴人於 100 年 10 月 7 日運抵台灣之型號「2100CK」集塵器實

物配合原審被證 14、22、25、26 等及上證 1、3、4、5 等資料，

是否可證明該型號集塵器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前販售，而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二)依上開「2100CK」集塵器等販賣事實及被證 5即上訴人所有之新

型第 M333944號專利，是否足以證明上訴人之行為係合於專利法

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所稱之「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

至少可認為「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而不為系爭專利權效力所

及？ 

(三)原審所核定之損害賠償是否因系爭專利僅係系爭產品之內部結

構之一，而應依原審核算之銷售金額為基礎按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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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決理由： 

(一)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33 條第 2 項固規定，關於智慧財產

權應予撤銷或廢止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未於第一審主張或抗辯，

或曾行準備程序之事件，未於準備程序中主張或抗辯者，除法律

別有規定者外，於上訴審或準備程序後之言詞辯論，均不得再行

主張或抗辯。惟查上訴人於原審即以型號「2100CK」集塵器實物

有關之型錄、世朗公司之採購單、應收帳款對帳單、銷貨單、發

票等作為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攻擊防禦方法，其於本院審

理時更提出上證 1、3、4、5、6等，僅係抗辯該集塵器實物確實

存在，應認僅係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而非新的攻擊防禦方法，

故應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33 條第 2 項之適用；另查上訴

人有關先使用權之抗辯，雖係一新的攻擊防禦方法，惟其並非關

於智慧財產權應予撤銷或廢止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而係抗辯為系

爭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且其所憑證據即被證 5及「2100CK」集塵

器等，亦已於原審提出，故上訴人釋明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項第 6款之規定，如不許提出顯失公平，尚屬可採，應予

准許。 

(二)次按專利產品型錄僅係就產品向銷售對象等對外之書面說明，當

然並無應完全描繪、揭露產品內部結構或專利技術之必要，亦無

型錄所記載之各技術元件與實體產品稍有不同，即否認其為該實

體產品型錄之理，若確有證據證明該產品型錄與實體產品具有證

據關連性，該產品型錄仍得作為舉發要件之證據（如公開日等），

殊不容僅以產品型錄記載技術元件與實體產品稍有不同，即率予

否認產品型錄之證據關聯性。此固有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

第 299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惟按縱公開於申請日前之型錄得作

為可專利要件之比對證據，然仍應明確證明型錄上所載產品之實

質結構為何，始為上開判決之主要意旨。綜觀舉發附件 2型錄所

載型號「UB-2100ECK」、「UB-3100ECK」產品圖示及規格，核與

舉發附件 9、10 之機器外觀及 99 年 7 月 22 日現場勘驗實物之

規格均非一致，故本院 100 年度行專訴字第 60 號行政判決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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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認實難單憑上訴人自行製作且得任意置換之銘板上所標示型

號相同，即遽予認定兩者間得相互勾稽（見本院卷第 155至 156

頁）。是上訴人於原審所提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證 7型錄上之產

品結構為何，是單以被證 7之型錄，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欠缺

可專利要件。 

(三)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不斷更異其攻擊防禦內容，然其所

提證據資料之證明力薄弱，多係自行製作之文件、自行拍攝之照

片或自行運回之機器，故誠如原審及本院 100 年度行專訴字第

60 號行政判決所述尚無法相互勾稽為關聯證據，而均無法明確

證明被證 7型錄上「UB-2100ECK」、「UB-3100ECK」之產品結構，

亦無法證明自美運回之上證 1，其內之結構即與被證 7型錄上之

產品相同，或即為系爭專利申請日前即已存在之結構，故無法作

為證明系爭專利有應撤銷理由之證據。 

(四)被上訴人另辯稱因有前開銷售「2100CK」之事實及其所有之被證

5 專利，故合於專利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先使用權規定，

而不為系爭專利權之效力所及等語云云，惟查前開銷售「2100CK」

等情，並無法證明其所販售產品之結構為何，故自不能證明其有

先使用之情形，而被證 5之專利雖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申請，且

同為集塵器裝置，惟查被證 5並未揭露如系爭專利「連軸裝置」

之技術特徵，而該連軸裝置正係系爭專利足以達成輕鬆撥掃集塵

濾網內壁濾材所積附的塵屑至下方集塵袋之創作目的之主要技

術特徵，且被上訴人所提新型技術報告中，智慧局亦係以被證 5

與系爭專利相較，仍認系爭專利具進步性。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

既與被證 5 並非完全相同，則上訴人抗辯其係因被證 5 而先使

用，故為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亦不可採。 

(五)末按排除侵害係一種不作為請求權，故客觀上有侵害事實或侵害

之虞為已足，毋須再論侵害人之主觀要件，且權利內容之完全實

現上，如遭到某種事由之妨害或有妨害之虞時，權利所有人當然

有權請求排除該妨害，以保全權利的完整性，此時應與侵權人之

主觀要件無關。對此，無體財產權亦同，專利權人所享有之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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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因加害人之妨害行為而喪失其完整性，或有妨害之虞，而

可能喪失完整性，專利權人當然可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而

毋庸論其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上訴人製銷之系爭產品既已

侵害被上訴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之專利權，且上訴人

與被上訴人所營事業相同，則就既存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其確

有再度侵害之之虞，故亦有事先加以防範之必要。從而，被上訴

人請求上訴人就其型號 UB-2100ECK、UB-23SECK 、UB-25SECK 、

UB-3100VECK、UB-3100ECK集塵器產品或其他侵害原告中華民國

第 M333949號新型專利之產品，不得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

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之行為，為有理由。又按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債，係為填補權利人因侵權行為所生財產上或非財產

上之損害，旨在調和個人自由及社會安全之基本價值下，係採過

失責任主義為原則，亦即以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經

查上訴人昌澤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製造、銷售集塵筒自動撥掃裝

置之同業，且其法定代理人間並有親戚關係，被上訴人並早於上

訴人經營此業，則上訴人昌澤公司應熟悉相關技術與其產品特

性，未加查證，即製造、銷售系爭產品，致侵害系爭專利，屬應

注意而不注意或怠於交易上所必要之注意，自仍應對被上訴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而上訴人昌澤公司製造或販賣系爭產品侵害系爭

專利時，上訴人林坤益為其公司之負責人，此有經濟部商業司公

司資料查詢在卷可憑，上訴人林坤益執行上訴人昌澤公司之業

務，因而侵害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致

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昌澤公司與林坤益應依對被上訴人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至損害賠償額之計算，查系爭專利之創作目

的在於提供一自動撥掃裝置，應用在清理及塵濾網內部的塵屑，

透過馬達的轉動，自動透過該連軸裝置連動操作該撥掃構件旋

轉，用以撥掃該集塵濾網內壁之濾材積附的塵屑，其與先前技術

之差異即在於過去撥掃裝置係利用人力轉動旋轉把手，使撥掃軸

件旋轉，帶動撥掃翼片而產生集塵之功能，故系爭專利產品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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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功能即係自動撥掃裝置，且係該產品有別於其他產品之技術特

徵，亦係消費者著眼購買之主要依據，若無此功能，消費者自會

購買一般手動產品，故上訴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自然應依整

台機器計算，而非單以該技術裝置之構件比例計算。則原審依據

東山稽徵所 100 年 5 月 13 日中區國稅東山一字第 100003971 號

函檢附之製成品進產銷明細表及臺中關稅局 100年 6月 7日中普

業二字第 1001008544號函覆之出口報單所載型號 UB-2100ECK、

UB-23SECK、UB-25SECK、UB-3100VEC、UB-3100ECK 集塵器之銷

售數量、銷貨金額、生產成本及利潤，作為上訴人侵害系爭專利

之所得利益，並以此核算出上訴人應連帶賠償被上訴人

2,660,569元，為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製造、銷售之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 2項，故被上訴人依專利侵權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排除侵害，為有理由，並請求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

2,660,569 元，及自 99 年 11 月 1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應併予駁回（原審判決

就其餘假執行駁回部分，漏未記載，應係明顯疏漏，併此敘明）。

是原審為上訴人部分敗訴之判決，並就被上訴人勝訴部分，酌定

擔保金，分別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 

五.判決結果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研析】 

有關專利侵權行為之救濟及損害賠償，智慧財產法院有相當案例可供

參閱，本室亦曾數次摘錄分析在案，本件判決下列見解，殊值參考： 

一、 何謂「侵害之虞」－ 

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法第 84 條規定之排除侵害請求權時，毋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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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上訴人製銷之系爭產品既已侵

害被上訴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之專利權，且上訴人與

被上訴人所營事業相同，則就既存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其確有

再度侵害之虞，故亦有事先加以防範之必要。 

二、 系爭產品之部分構件侵害專利權，如何計算侵害行為所得利益－ 

系爭產品之主要功能係自動撥掃裝置，且係該產品有別於其他產

品之技術特徵，亦係消費者著眼購買之主要依據，若無此功能，

消費者自會購買一般手動產品，故上訴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

自然應依整台機器計算，而非單以該技術裝置之構件比例計算。 


